
【作夥到陣去旅行】馬祖藝術島~卡

溜來去芹壁住一晚 漫步南北竿三日 

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02 月；每周日、四、五開團~ 

台北松山、台中清泉崗機場；十人成團出發~ 

行程特色 

⚫ 馬祖淡季促銷~只要 NT 5,999 元起~ 

⚫ 欣賞馬祖自然風光：芹壁聚落、壁山觀景台、坂里沙灘。 

⚫ 體驗馬祖戰地文化：北海坑道、大漢據點、八八坑道。 

⚫ 參訪當地宗教信仰：媽祖巨神像、馬港天后宮、 

⚫ 馬祖藝術島：海就是我的陸、打開〔如因它不克因素更換其他景點〕。 

 

 

行程售價 

【作夥到陣去旅行】馬祖藝術島~卡溜來去芹壁住一晚 漫步南北竿三日行程售價 

出發地 出發日期 成人、敬老、兒童 嬰兒 單房差 

台北 

周日至四 5,999 500 2,000 

周五、六 6,999 500 2,000 

台中 

周日至四 7,999 500 2,000 

周五、六 8,999 500 2,000 



上述團費包含： 

✓ 交通費用：台北-馬祖或台中-馬祖來回團體機票乙張、馬祖當地三日車資、南北竿船資。 

✓ 住宿費用：上述住宿飯店兩晚﹝以兩人一室為主﹞。 

✓ 餐食費用：列表行程餐食。 

✓ 旅責保險：新台幣 250 萬意外險附加 20 萬醫療險﹝實支實付﹞。 

上述團費不包含： 

 當地導遊與司機小費共 600 元，請於當地旅遊交付導遊。 

 個人因素所產生之消費，如飲料、酒類、私人購物費…等。 

 本行程表上未註明之各項開銷，建議、自費或自由行程所衍生之任何費用。 

 國內段航線依航空公司免費托運行李 10 公斤，超重敬請自費。 

 個人旅遊平安險。 

 

參考航班 

去程航段 去程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回程航段 回程航班 起飛時間 抵達時間 

台北-南竿 B7-8751 06:30 07:25 北竿-台北 B7-8790 16:45 17:35 

台北-北竿 B7-8781 06:45 07:40 南竿-台北 B7-8760 13:55 14:45 

台中-南竿 B7-8731 10:55 12:00 南竿-台中 B7-8732 12:45 13:50 

⚫ 本參考航班時間僅供參考，實際時間以航空公司公布為主。 

⚫ 實際搭乘航班以行前說明書為主。 

 



行程介紹 

第一天 

台灣＞馬祖-北竿﹝壁山觀景台-坂里沙灘-芹壁閩東聚落〈將盡量提早入住或延後出

發〉﹞ 

➢ 壁山觀景台：海拔 298 公尺的壁山，已經是馬祖地區的第一高

峰，只要登上壁山觀景台，就能夠眺望整個北竿島嶼的風貌。站

在山腰處的觀景台憑欄眺望，天氣晴朗時，視野非常遼闊，北竿

機場、塘岐村、后沃甚至遠方無人島的大坵、小坵等地區風景盡收眼底，讓人讚嘆的壯麗景

色，除了是攝影同好必拍的馬祖景點之一，更是拍攝北竿機場飛機起降的最佳拍攝點。 

➢ 坂里沙灘：由芹山、坂山、里山圍繞的坂里沙灘是馬祖最平整、最廣闊的優質沙灘，與午沙沙

灘相連成一片綿延的海岸線，中間設有木棧道連結，因砂質含有石英成分，當陽光照射時，整

片沙灘會閃耀著白色內斂的光芒，。 

➢ 芹壁閩東聚落：有人形容此處有如地中海般的風光,一座座石頭屋

屹立在臨海陡峭的山坡上，風景絕佳，號稱全國國寶級石頭屋保

留最完整的閩東建築區。芹壁是馬祖列島中保存馬祖傳統閩東建

築最完整、也最具代表性的地方之一，深受國內外建築、文化和藝術界的青睞。早年村民以捕

蝦皮為生，70 年代漁業沒落，居民大多外遷謀生，原本因人口外移而留下的空屋群，在政府有

計畫的修繕下，轉變為民宿以及藝文空間等，讓一座座石頭屋回復昔日多樣化的風貌，穿梭在

蜿蜒的山城中，不難發現房屋上斑駁褪色的各種特色標語，彷彿墜入了時光迴廊。 

購物站：無。 

餐食 早餐：XXX 午餐：XXX 晚餐：方便遊玩、敬請自理 

住宿 芹壁家適民宿或其他芹壁同級閩東古厝民宿 



第二天 

北竿＞南竿〔北海坑道-大漢據點-福山照壁〈枕戈待旦〉-八八坑道&馬祖酒廠-馬祖藝

術島：海就是我的陸、打開〈如因其它不克因素更換其他景點〉〕 

➢ 北海坑道：1968 年，為戰略需要而開始的「北海計畫」在馬祖地

區開鑿了不少「地下碼頭」，專供游擊戰艇停泊使用，如今在軍方

釋出之後，成為馬祖地區特殊的「戰地景觀」，若無造訪北海坑

道，便如同沒來過馬祖。北海坑道位處鐵板海岸線，為一深入山腹，貫穿岩壁，呈「井」字形

交錯的水道，水道高 18 公尺，寬 10 公尺，長 640 公尺，漲潮時水位達 8 公尺，退潮時為 4

公尺，步道全長 700 公尺，走完一圈約需 30 分鐘，但要配合潮汐的漲退，在退潮時才能進

入。備註：開放遊客參觀，但白天時需配合潮汐的漲退，才能進入參觀活動，請遊客注意潮差

時間！ 

➢ 大漢據點：是突出於鐵板沙灘與北海坑道之間一座岬角，不同於其它的軍事據點，大漢從下到

上有三層坑道，地下第一層主坑道長約 304 公尺，寬約 1.5 公尺，高約 2 公尺。遊客走在狹長

蜿蜒的岩洞裡，不畏艱難的歷史歲月是具體而微呈現。已閒置的大大小小機槍砲射口宛如相機

的觀景窗，是通過幽暗後的另外一番新天地。 

➢ 福山照壁：當船緩緩駛進馬祖福澳港，福山照壁上正紅色的〔枕

戈待旦〕四個大字總會映入眼簾，代表了馬祖的戰地精神。1958

年 7 月蔣公蒞臨馬祖巡視防務時，為嘉勉馬祖軍民不忘復國之志

而親筆所題，再經原有銘刻字跡原樣放大，闢建而成，現今則成為了展臂歡迎遊客的馬祖金字

招牌。 

➢ 馬祖酒廠與八八坑道：使用甘美清冽泉質所釀出的佳釀，讓馬祖酒廠聲名遠播，其中又以「八



八坑道」系列高梁最受青睞，來此可欣賞獨特造型的紀念酒。而

充滿戰地氣息的八八坑道，冬暖夏涼，兩旁的老酒甕，配上不時

迴盪在坑道內的水滴聲，又另有風味。 

➢ 馬祖藝術島： 

⚫ 海就是我的陸：穿梭在馬祖四鄉五島及臺灣之間的海上船

隻，是島嶼不可活缺的日常的風景，而海就是陸，連結了島

嶼與人們於此定錨，共同穩定著漂流的島嶼。 

⚫ 打開：門給予人們進入家屋的身體動作一種儀式性。當門打開的同時，也是邀請人們進入

一個藝術與家屋廢墟，於此時此刻交疊的時空情境之中。 

購物站：無。 

餐食 早餐：民宿享用 午餐：馬祖小吃餐 150 元 晚餐：紅糟風味餐 350 元/人 

住宿 皇亞會館、清水灣客棧、津沙 101、鼎鑫海景民宿、麗堤或等同等級飯店、民宿 

 

第三天 南竿〔媽祖巨神像-星光祈福坑道-馬港天后宮-馬祖劍碑〕＞台北松山機場 

➢ 媽祖巨神像：甫於 98 年 10 月完工的媽祖巨神像，高度 28.8 公

尺，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座媽祖神像。近年來，「媽祖在馬祖」是馬

祖主要的行銷口號，而媽祖巨神像的興建，更代表馬祖人民對於

媽祖信仰的虔誠，這座神像從提案到正式落成，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可見馬祖居民的決心。

巨神像周邊，陳列由十二幅雕塑組成，述說媽祖得道成仙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當地居民勘

查神像周邊地形時，意外發現位於巨神像正下方的門前山坑道，也成為當地居民津津樂道的逸

事。 



➢ 星光祈福坑道：原本是戰爭時期用的坑道，現在則改為觀光用途，坑道入口上方是媽祖遶境時

使用的神轎，在進入坑道的同時也等於鑽過轎底，並在同時祈求媽祖保佑平安，是非常有趣的

鑽轎底體驗。 

➢ 馬祖劍碑：位於南竿鄉馬祖村中正國民中小學側門樓梯旁，石劍是由手握持，更顯出堅毅的精

神，上方刻有中華民國的國旗與馬祖二字，是馬祖知名地標，也是軍方文宣最常被選來印製的

代表景點。1984 年由陸軍馬祖防衛司令部建置完成，後經連江縣政府多次整修。過去士兵都由

此港上岸，軍方為砥礪軍人不能懈怠保家衛國的使命，才建立了這座劍碑，提醒來往的軍民。

昔日是防區重要的精神堡壘，現今成為醒目的觀光地標。 

➢ 馬港天后宮：馬祖地區香火最鼎盛的廟宇，廟裡除了供奉媽祖，

還有臨水夫人、千里眼、順風耳、白馬尊王、白馬尊王夫人、太

歲星君、伍顯神君、天元帥、威武陳將軍、福德正神等眾神明，

這裡更有全世界唯一的媽祖靈穴。 

購物站：無。 

餐食 早餐：飯店或民宿享用 午餐：老街自理餐 晚餐：XXX 

住宿 溫暖的家 

 

行程備註 

⚫ 本行程內容因出發日期、航班取得、天候等因素，本公司保有行程內容前後調整之權利，請依

出發前說明會資料為準。 

⚫ 本行程設定為團體旅遊行程，故為顧及旅客於出遊期間之人身安全及相關問題，於旅遊行程期

間，恕無法接受脫隊之要求；若因此而無法滿足您的旅遊需求，建議您另行選購團體自由行或



航空公司套裝自由行，不便之處，尚祈鑒諒。 

⚫ 為考量旅客自身之旅遊安全並顧及同團其它團員之旅遊權益，凡年滿 70 歲以上或行動不便之

貴賓，建議需有家人或友人同行，顧及安全考量，不便之處，尚祈鑑諒。 

⚫ 團體旅遊需多方顧及全體旅客，時間的安排也需相互配合，故若有嬰幼兒同行時，可能無法妥

適兼顧，所以請貴賓於報名時，多方考量帶嬰幼兒同行可能產生的不便，以避免造成您的不悅

與困擾。建議您可選擇自由行系列。 

⚫ 交通部公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修正，明定租用遊覽車，從報到，一直到行程結束，駕駛

執勤工時不得超過 11 小時。交通部表示，新制 111 年 6 月 29 日起上路，違者將依照公路法

77 條之一，開罰 9 千至 9 萬元不等。 

⚫ 素食：因台灣各地風俗民情不同，離島的素食多數僅能以蔬菜、豆腐等食材料理為主；若飯店

內用餐或一般餐廳使用餐食，亦多數以蔬菜、漬物、水果等佐以白飯或麵食類。故敬告素食貴

賓，離島團體素食餐之安排，無法如同在台灣本島般豐富且多變化，故建議素食貴賓能多多見

諒並自行準備素食罐頭或泡麵等，以備不時之需。 

 

注意事項 

⚫ 本行程適用航班機位：本行程台北出發以搭乘立榮航空、華信航空為主，航班以早去早回、午

去午回或晚去晚回航班做搭配，航班時間依實際訂位狀況回復為主。 

⚫ 本行程售價不含全程導遊、司機服務費 600元/人，請於馬祖當地交付導遊。 

⚫ 本行程最低出團人數為 10 人以上(含)，最多為 32 人以下，台灣地區將無派遣領隊隨行服務；

達最低人數時將於出發前七日告知貴賓辦理解除契約與退費或更改旅遊日期。 

⚫ 單團旅客人數大於 16 位以上方可要求獨立成團不加價；若旅客人數介於 10~15 位要求獨立成



團，則每人+1,000 元/人〈非國定連續假日〉。  

⚫ 因為國內航線飛機機型與航班限制，恕旅客報名時無法指定搭乘航空與航班，若旅客預指定航

空與航班時，則敬請補足機票差 2,000 元/人。 

⚫ 如遇飯店調整票價及住宿費等,則團費需補收差額。 

⚫ 依航空公司規定優票票〈敬老、愛心、兒童〉須不得超過整團之 1/3，若超過之部分須依全票

開立敬請見諒。 

⚫ 因馬祖地區資源有限，為響應環保與永續原則，本旅程不主動提供一次性用品〈如牙膏、牙

刷、瓶裝水等〉，敬請旅客自行攜帶，共同守護美麗馬祖。 

⚫ 由於馬祖離島資源不足，旅遊期間可能轎車、九人座與中巴都會採用接駁方式；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 

⚫ 如因氣候或其他因素導致旅客滯留馬祖過夜時，則加收每位旅客 500 元/人之住宿與接送費用

〈嬰兒除外〉，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 由於馬祖飯店房型很少有 3、4 人房，多以一大床或兩小床的雙人房為主；飯店住宿三人房是

以二人房加床為主，因加床鋪客房空間稍微狹小，敬請見諒。 

⚫ 上述行程及餐食將視情況而前後有所變動，以導遊現場安排為主，但行程景點絕不減少，敬請

見諒。 

⚫ 旅遊期間因步行行程不少，建議穿著球鞋或橡膠鞋等適合步行的鞋款，皮鞋及高跟鞋不適宜。 

⚫ 因響應環保減少廢氣，汽機車、大型車停車超過三分鐘即須熄火關閉引擎，否則將會被記點罰

款，所以一般等客人上車後再開引擎及空調，請見諒。 

⚫ 本行程中如客人自願不參加之景點，敬請旅客簽結行程異動書後，視為自動棄權、恕無法退

費。 



⚫ 由於國內線航班飛行時間約為 50~70 分鐘，故各航空公司飛機上多以提供水，飛機上也無餐食

可供購買。 

⚫ 本行程交通、住宿、及旅遊點盡量忠於原行程；若遇特殊情況如船、交通阻塞、觀光景點休

假、住宿飯店調整或因季節的交替及飯店確認的關係，以及其它不可抗拒因素所影響時，行程

順序會稍做調整或互換觀光景點，行程安排將以當地為主，敬請見諒。 

⚫ 馬祖飯店並無實際星級分等，本行程報價所顯現之分級，為目前旅遊市場與飯店自身之一般認

定，同等級飯店也有可能會有報價有價差之實況，詳細以實際報價為主。 

⚫ 團體票無法預先劃位，亦無法指定走到或窗位，座位安排係由航空公司調度，同行者不一定能

相鄰，敬請見諒。 

⚫ 依民航局規定，搭乘國內航線請於出發前 90分鐘抵達機場，攜帶有效身分證件〈成人需有照

片之身分證、健保卡、駕照、護照等；嬰兒、兒童需要戶口名簿或是健保卡〈可接受無照

片〉〉，並前往搭乘航空公司之服務櫃台報到；台北出發旅客請於出發前一小時抵達機場後，可

連絡送機人員或是自行前往各航空公司報到櫃檯報到，領取登機證後，請前往託運行李或前往

通關進入候機室。 

⚫ 由於本行程為採取馬祖當地參團模式，故若因為各地出發航班表訂時間抵達馬祖為一小時左

右，則依導遊判斷是否在機場等候，或是前往附近參訪其它表訂行程之未有景點；回程航班起

飛時間若因表訂行程已順利走完，因該團團員搭乘不同航班時，若航班起飛時間在一小時左

右，則依導遊判斷是否一起將旅客送達機場等候航班；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旅客取消相關規定 

⚫ 此訂購單需客服人員確認回覆後始可生效，除出發日 7 日內須做保證訂購之規定外，並視同雙



方同意簽屬【觀光局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105 年 12 月 12 日觀業字第 1050922838 號函

修正)，敬請詳閱該契約書內容。本套裝行程除取消費用特別加註外，均適用【國內旅遊定型化

契約書】之相關規定。 

⚫ 旅客取消行程《旅客於訂購行程完成付款後通知旅行社取消者》： 

將依據【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第十二條：（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及其責任）《通知日以

上班日為基準》，甲方於旅遊活動開始前得解除契約。但應於乙方提供收據後，繳交行政規費，並依

下列基準賠償：  

 通知於出發日(不含)前第２１日至第３０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 

 通知於出發日(不含)前第 11 日至第 20 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 

 通知於出發日(不含)前第 4 日至第 1０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 

 通知於出發日(不含)前１日至 3 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七十。 

 通知於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 

⚫ 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 

⚫ 乙方如能證明其所受損害超過以上之基準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 

⚫ 旅客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依準，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算，敬請見

諒。 

 

出發日期 

⚫ 2025/11/23.27.28 

⚫ 2025/12/04.05.07.11.12.143.18.19.21.25.26.28 

⚫ 2026/01/01.02.04.08.09.11.15.16.18.22.23.25.29.30 



⚫ 2026/02/01.05.06.08.12.22. 


